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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400050        证券简称：龙涤3    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黑龙江龙涤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黑龙江龙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16日以传真、

邮件、快递、专人送达等方式向各位监事发出了本次会议的通知及相关议案等资

料，并于 2022年 4月 27日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方式举行了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十六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 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3人。本次会

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

效。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通过了如下决议： 

1、《关于审议 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21 年度实现净利润

-371,805.10元，加上 2021年初未分配净利润-979,825,260.38 元，本年度可供

股东分配净利润为-980,197,065.48元。现根据《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的规定，

决定 2021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该议案尚须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2、 《关于审议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依据公司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情况及公司年度经营状况，公司监事会组织

编写了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议案内容详见《2021年度监事会工

作报告》。 

该议案尚须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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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3、《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聘请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以来，

该审计机构遵照独立、客观、公正的执业准则，较好地履行了双方所规定的责任

和义务，圆满完成了公司的审计工作，为我公司提供了良好的审计服务，客观、

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现提议经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聘期 1年，负责本公司 2022 年

度财务报告审计工作。 

该议案尚须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4、《关于审议 2021年年度报告及 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

度报告（摘要）》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本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

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本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定，

未发现公司《2021 年年度报告》及《2021 年年度报告（摘要）》所包含的信息

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年度报告（摘要）》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本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保密规

定的行为。 

该议案尚须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5、《关于审议 2022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信息披露暂行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对公司《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进行了审

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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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各项规

定，未发现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所包含的信息存在不符合实际的情况，公

司 2022 年第一季度报告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本报告期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3）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存在违反

保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6、《关于审议补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由于目前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5 人要求，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经公司股东推荐，现拟补选姜贤哲先生为龙涤股份第六届监事会监事，

任期至本届监事会任期届满。 

姜贤哲先生简历： 

姜贤哲，男，1985 年出生，中国国籍。2014 年至 2015 年任长城资产公司

哈办业务管理部（专项业务部）业务副主管；2015年至 2016 年任长城资产公司

哈办业务管理部业务主管；2016年至 2019年任长城资产公司哈办资产管理业务

部业务主管； 2019 年至 2020 年任长城资产黑龙江分公司资产管理部          

业务主管；2020 年至今任长城资产黑龙江分公司资产管理部副高级经理。 

该议案尚须提交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三、备查文件 

《黑龙江龙涤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文件》 

 

特此公告。 

 

 

 

黑龙江龙涤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年 4月 27日 


